关于2016年度申请直接认定
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及早发挥高层次人才的作用，便于他们开展人才培养工作，根据2013年6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精神，在聘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时，可采取快速通道的方式进行直接认定。拟在今年6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审议博导直接认定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请各学院通知到所有符合《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扬大研〔2013〕34号）文件中“第五条直接认定条件”中的三类人员。
2、组织符合条件人员填写《扬州大学申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简况表（2016版）》（备注：《简况表》中科研成果不需要科研部门审核），经学科、学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。
3、相关材料（汇总表、简况表纸质版及其电子版、证明材料各1份）于6月5日前报送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，联系电话87970196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1. 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
      2. 2016年申请直接认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人员汇总表
3. 扬州大学申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简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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